
众合科技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 2015 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互保额度的公告 

 1 /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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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5 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 

重要提示： 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浙大网新”） 

●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有 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：无  

一、担保情况的如下表：  

单位：（人民币万元） 

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
拟担保额度 

（万元） 

占公司 2014年 12月

31日经审计净资产

的比例（%） 

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5,000 5.38% 

上述互保额度已达到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11 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标准，因此尚需提请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上述担保的

有效期为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 12个月内，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

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，均视为有效。从提请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，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，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

与金融机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相关担保协议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），不再另行召开

董事会或股东大会。并要求浙大网新提供反担保函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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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（1）住所：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楼 1501室 

（2）法定代表人：史烈 

（3）注册资本：821,711,995 元人民币  

（4）成立日期：1994年 01月 08日 

（5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30000000049946 

（6）经营范围：对外承包工程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

书》），计算机及网络系统，计算机系统集成，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，咨询服务及产品

的制造、销售；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；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。

经营进出口业务；承接环境保护工程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7）财务状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人民币元） 

 2014年 9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2013年 12 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4,890,460,651.74 4,978,950,038.78 

负债总额 2,992,397,717.09 3,012,054,306.17 

银行贷款总额 1,666,320,786.52 1,634,411,812.77 

流动负债总额 2,842,652,890.12 2,803,772,899.81 

股东权益 1,898,062,934.65 1,966,895,732.61 

 2014年 1—9月（未经审计） 2013年 1—12月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3,377,975,882.92 5,205,236,643.82 

利润总额 1,173,217.08 70,091,882.43 

净利润 -12,018,868.29 52,684,450.42 

（8）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：系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截至本公告日，持有本公司

20.65％的股份，与本公司的关系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条第

（四）项规定的关联法人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《担保合同》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浙大网新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。  

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止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80,104.32万元人民币（包括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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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额 5000 万元人民币，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

59,880.91 万元人民币，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5,291.00万元人民币，子公司为本公司提

供担保余额 9,932.41 万元人民币），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86.26%。 

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 

董事会经调研认为：浙大网新的信誉良好，运作正常，偿债能力良好，一致同意为

浙大网新提供担保并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，基

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： 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浙大网新 2014 年各项业务稳健发展，经营情况良好，现金流情况

稳健，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，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。 

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同意提交 2014 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 




